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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

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，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

力度，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<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

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39 号）和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工

作巩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22〕103

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全面开展低收入人口排查认定

低收入人口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、防止返贫监

测对象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，

以及其他困难人员。具体认定中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

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认定，按照现行规定执行；最低生活保障

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的认定，按照《河南省社

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》（豫民〔2021〕5号）有关规定执

行；其他困难人员由县级政府按照相关规定确定。

县级政府统筹负责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。乡镇（街道）受县

级政府委托，负责低收入人口认定的受理、审核、确认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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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（居）委会负责协助发现困难群众、主动告知困难群众家庭经

济状况变化情况等工作。对现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和

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不再重复排查认定，直接纳入我市低收入人口

动态监测范围。

二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

（一）加强动态监测

要充分发挥“大数据比对+铁脚板摸排”作用，线上线下相结

合，及时、主动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。加强线上跨部门信息

共享和数据比对，动态掌握低收入人口就业状况、家庭支出、困

难情形等变化情况。加强线下核查，县级民政部门要依托基层力

量经常性走访困难群众，发现家庭状况发生变化的，及时报告并

将变化情况录入低收入人口数据库。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

服务，委托社会力量开展困难群众家庭状况随访、协助申请等工

作。对已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入人口，重点监测相关社会救

助政策是否落实到位、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生活困难；对未纳

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入人口，重点监测其家庭状况变化情况，

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，应当告知相关救助政策，按规定及时启动

救助程序。

（二）完善预警处置机制

各级民政部门发现社会救助政策落实不到位的，要尽快按规

定落实或商请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落实救助政策；发现未纳入

社会救助范围但可能符合救助条件的，要根据困难类型和救助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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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将甄别出的专项救助预警信息按月转介至

同级相关救助管理部门，相关救助管理部门要结合专项救助的实

际工作周期，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同级民政部门；发现困难情

形复杂的，可适时启动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，

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方式集体研究处理；发现低收入人口可能不再

符合救助条件的，及时核查或商请相关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核查有

关情况，对符合终止条件的按规定终止救助。

三、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

（一）基本生活救助。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条件的低收入人口，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

者等特殊困难人员，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成年无

业重度残疾人等其他特殊困难人员，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。

（二）专项社会救助

1.医疗救助（含疾病应急救助）。对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

本医疗保险的费用给予全额资助，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其他符

合资助参保条件的低收入人口给予定额资助。对最低生活保障对

象、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符

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、因慢性病需

要长期服药或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费用，按规定给

予相应医疗救助。对符合疾病应急救助条件的费用，按规定由疾

病应急救助基金支付。

2.教育救助。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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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以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中符合条

件的在园幼儿、在校学生，按规定采取发放助学金、生活补助，

提供勤工助学岗位、助学贷款以及减免相关费用等方式，给予教

育救助。

3.住房救助。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、城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

性支出困难家庭，通过配租公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优先给予住房

救助；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农村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

家庭，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救助。

4.就业救助。对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最低生活保

障边缘家庭成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，按规定落实贷款贴息、

税费减免、培训补贴、社保补贴等政策。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，

通过产业发展、劳务输出、车间吸纳、以工代赈等方式进行就业

帮扶，引导就业救助对象积极就业。

5.受灾人员救助。对遭遇自然灾害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

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，

按照自然灾害救助政策给予相应救助；加强与其他救助政策的有

序衔接，推动形成救助合力。

（三）急难社会救助。对遭遇突发性、紧迫性、灾难性困难

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，取消户籍地、居住地申

请限制，在急难发生地按规定通过临时救助或生活无着流浪乞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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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救助，及时给予急难社会救助，可实行“小金额先行救助”,

事后补充说明情况。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

制作用，及时化解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

（四）服务类社会救助。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

对低收入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等提

供必要的访视、照料服务；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，为低收入人

口提供心理疏导、资源链接、能力提升、社会融入等服务,推动形

成“物质+服务”的救助方式。

（五）其他救助。对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

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，可根

据当地救助政策给予取暖救助、殡葬费用减免等。有条件的地方

可将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困难重度残

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帮扶措施延伸至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

员等。鼓励开展慈善帮扶，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。

四、强化组织实施

要强化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

与的工作机制。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和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

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协调推

进相关工作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民政部门要统筹低收

入人口认定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工作，负责最低生活保障、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等相关工作。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医保等部门按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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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职责分别负责教育救助、就业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受灾人员救助、

医疗救助等相关工作。农业农村(乡村振兴)部门负责做好健全防

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相关工作。残联组织协同做好残疾人

救助帮扶相关工作。财政部门负责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财政

状况、救助需求等因素，通过现有资金渠道合理安排相应社会救

助资金，保障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持续开展。各有关部门要

立足部门职责，各司其职、主动作为，密切协作、齐抓共管，共

同做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，确保救助

政策和资金真正落到困难群众身上。


